
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嘉義縣布袋鎮「水產精品

加值產業園區」開發計畫案第2次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5年10月28日（星期五）下午2時 

地點：本部營建署105會議室 

主持人：戴委員秀雄 

出席人員：詳后附簽到簿 

記錄：林煥軒 

壹、審查意見： 

一、有關本案是否與行政院核定「太陽光電 2 年推動計畫」

之太陽光電設置專區產生衝突，經申請人說明經濟部能

源局於 105 年 10 月 5 日拜會嘉義縣政府研商嘉義縣公

有鹽業用地變更為太陽光電設施專區會議，嘉義縣政府

已於會中建請光電專區應排除本園區基地區位，惟本次

會議能源局表示，上開事項尚未定案，嘉義縣政府與經

濟部能源局將於 105 年 11 月 8 日再召開會議確認，另

本案基地南側亦規劃 20 公頃之太陽光電專區，依本案

目前規劃內容，將導致該專區無道路可供出入乙事，亦

將於 11 月 8 日會議一併討論。是故，如 11 月 8 日會

議確認將本案基地範圍劃出太陽光電專區，即本案開發

計畫將賡續推動辦理者，則請申請人依下列事項辦理： 

（一）申請人說明配合太陽光電 2 年推動計畫所採取相關太

陽光電再生能源之措施及做法，經討論尚無其他意見，

同意確認，請申請人補充整體性綠能目標（如園區每

年預期達成之發電量）、各廠區分配目標量及達成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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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，並將相關措施及規定納入土地使用管制要點載

明。 

（二）有關本案基地外南側規劃 20 公頃之太陽光電專區，

依本案目前規劃內容，將導致該專區無道路可供出入

乙事，請申請人連同一併檢討園區道路配置，並請經

濟部能源局協助提供申請人上開專區區位等相關資

料。 

二、本案基地地下水位為地表下 0.45 公尺~2.36 公尺，而滯

洪池深度則達 3 公尺，請申請人補充說明如何有足夠之

滯洪空間，如有不足，請檢討滯洪池面積。 

三、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一（一），經申請人說明

本案無法於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總編第 3 之 1

點第 1 項所列各款地區開發之理由，並取得嘉義縣政府

105 年 2 月 2 日府經城字第 1050023642 號函同意，請

申請人連同前次會議補充說明內容，納入計畫書載明，

提區域計畫委員會討論。 

四、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一（二），經申請人補充

說明本案區位符合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工業

區開發計畫專編第 3 點第 2 項規定，同意確認。 

五、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一（三），經申請人說明

本案考量財務帄衡需求，規劃以全區出（標）售方式辦

理，並參採大埔美智慧園區以往管制手段，透過地政預

告登記及契約限期開發手段予以管控，又經經濟部表示

產業用地政策革新方案之 20%出租比率係屬原則性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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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產業用地是否設定出租比率仍依個案情形及實際需

求檢討規劃，經委員討論尚無意見，同意確認，並請申

請人補充以所有權預告登記方式控管廠商興工營運，於

實務上辦理之方式為何，是否有相關統一規定或辦法，

又國內或縣內是否有實際執行案例可供參考，另如此執

行之適法性為何，請嘉義縣政府洽本部地政司表示意

見。 

六、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一（四），經申請人分析

本園區漁產之主要來源與加工完成後之成品銷售流向

及主要市場範圍並補充本區域水產加工業之市場供需

量相關統計數據納入計畫書載明，同意確認，並建議申

請人將本案結合貴縣海洋經濟政策之可行性納入評

估。 

七、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一（五），經申請人將本

案與嘉義縣區域計畫之關聯性納入計畫書載明，同意確

認。 

八、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二（一），經申請人說明

本案聯絡道路（縣道 163 號）徵收計畫業經本部土地徵

收審議小組第 112 次會議決議准予徵收，預計於 107 年

7 月完成徵收及道路拓寬，經討論尚無其他意見，同意

確認，並建議參照其他案例，請申請人應於本案整地排

水工程完工前完成道路拓寬並取得拓寬完成之相關證

明文件，提區域計畫委員會確認。另有關依非都市土地

開發審議作業規範規定基地應有二條獨立聯絡道路部

分，請申請人再檢討本案聯絡道路數量、動線及出入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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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置，連同基地區內道路規劃，一併調整修正。 

九、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二（二）、四（二），經

申請人補充本案觀光人次推估依據及計算方式，並說明

園區仍以生產為主要功能，廠商須依相關法令規定提出

土地使用及交通計畫經審查確認始得設置觀光工廠，並

以不超越交通系統及相關公共設施之負荷為原則，惟觀

光工廠為產業用地之使用項目之一，本案如允許觀光工

廠之設置，建議以全區整體需求，估算計畫人口及公共

設施量，以確保上開原則能予以滿足。 

十、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二（三），交通部運輸研

究所以105年10月19日傳真（傳真字號：10500078610）

表示無意見，同意確認。 

十一、第 1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三，有關本案地質部分，

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以 105 年 9 月 26 日經地質字

第 10500053900 號函表示無意見，同意確認。 

十二、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四（一），經申請人說

明本案係採大街廓規劃原則，並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

議作業規範工業區細部計畫第 4點規定補充區內道路、

人行系統之寬度、配置及植栽方式、基地透水率、綠

覆率等規劃設計方式，惟其中有關區內道路系統之調

整、透水率是否高估等問題，請申請人檢討後再予修

正。 

十三、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四（三），經申請人補

充開發建築計畫，並載明建築強度（產業用地容積率

4



210%、公共設施用地 180%）、退縮、外觀設計等內

容，經委員討論尚屬合理，同意確認，另涉及園區景

觀設計美學部分，建議申請人再加強補充。 

十四、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四（四）、（五），經

申請人說明本園區為雲嘉南地區水產食品專業生產

園區，以製造加工為主要功能，原規劃之產業用地（二）

調整為產業用地（一），經委員討論無其他意見，同

意確認。 

十五、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四（七），經申請人說

明基地所夾雜之既有輸電鐵塔將以綠帶將之包圍，請

申請人以圖示補充說明其出入口位置及動線，並納入

計畫書載明。 

十六、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四（八），經申請人說

明園區再生水用途、再生能源之引進措施及用水設施

配置情形，經委員討論無其他意見，同意確認。 

十七、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四（十），經申請人修

正本案基地周邊緩衝綠帶及隔離設施寬度，並輔以圖

示說明本案符合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工業

區開發計畫專編第 7 點第 5 項規定情形，經討論尚屬

合理，同意確認，有關其以法定空地做為隔離設施之

理由合理性，後續提區域計畫委員會討論。 

十八、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四（十一），經申請人

補充地層下陷現況及本案防範或減緩措施部分，並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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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水利署表示無不同意見，請申請人再參考前經

本部 105年 9月 21日台內營字 10508130931號函許

可之雲林縣「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興中分部開發案」中

有關地層下陷之相關因應處理做法，並依嘉義縣區域

計畫（草案）及全國區域計畫嚴重地層下陷地區土地

使用指導原則所訂政策，補充強化相關做法。 

十九、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四（十二），非都市土

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總編第 18 點係針對尚未依法劃

設為保護區，經調查後有值得保護之相關地區或範圍

予以檢核，而非就已劃為保護區或環境敏感地區進行

查核，爰仍請申請人應補充本案實地調查之情形。 

二十、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五（三），經申請人擬

具取土計畫，取得相關主管機關之同意文件，惟簡報

第 31 頁說明園區應維持基地內土方帄衡，不另行取

土填築，請申請人確認實際情形為何。 

二十一、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五（四），經申請人

補充說明本園區污水排放之出海口位置位於好美寮

沿海自然保護區範圍，係屬「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特

定區位利用管理辦法」第 2 條所規定之特定區位，又

依該辦法第 4 條規定：「本法第 25 條第 1 項所定使

用性質特殊之適用範圍如下：一、排放放流水至潮間

帶或近岸海域之興建工程。……」惟經申請人說明本

園區污水採專管排放，尚無新設管線或相關興建工程

行為，爰無須依海岸管理法第 25 條規定檢具海岸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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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管理說明書，申請中央主管機關許可，爰經申請人

說明區外相關廢污水處理排放標準及措施，經委員討

論無其他意見，同意確認，惟如本案未來有相關之污

水排放，仍應符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污水排放之相關

標準規定。 

二十二、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五（一）、（二）、六

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、（四）、（五），申請人已補充說明，

同意確認，請將相關補充說明及文件納入開發計畫書。 

二十三、請申請人補充下列文件或修正文字內容： 

（一）本案基地之高度由西北向東南漸減，但坡向卻為 280

度~300 度，兩者似有矛盾，亦將影響排水方向之說

明。 

（二）開發計畫書之第 2-10 頁「三、工程地質分析與評估」

與第 2-14 頁「四、工程地質分析與評估」兩標題相

同，內容不同，請釐清修正。 

（三）計畫書第 2-22 頁謂本基地位於縣管區域排水－過路

子排水集水區內，似與附件八嘉義縣政府 103 年 11

月 18 日府水管字第 1030215216 號函所載不一致，

請釐清。 

（四）計畫書部分附圖無圖例，請檢視後修正。 

 

以上意見請申請人補充修正後，於六個月內送本部營建署，

由作業單位簽請區域計畫委員會主任委員同意後，再提區域

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討論。 

貳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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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散會（下午3時50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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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、委員及機關發言重點摘要紀錄 

◎委員 1  

一、計畫書請補充土地使用計畫圖，另部分附圖無圖例，請

修正。 

二、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之規定，基地聯絡道路

應至少有獨立 2 條通往聯外道路，園區雖有 2 處出口，

惟皆匯集於同一條聯絡道路上，是否符合規定？ 

三、本案經申請人說明仍擬採全區出售方式辦理，而依經濟

部之產業用地政策革新方案，設定產業用地出租比率為

20%，雖係基於地方政府財政考量，惟近年來許多編定

工業區常有出售後屯地炒作之情形，導致產業用地閒置、

價格飆漲，故建議申請人仍應考量依產業用地政策革新

方案之 20%出租比率辦理。 

◎嘉義縣政府經濟發展處 

嘉義縣近幾十年來產業進駐情形不佳，除早期經濟部報

編之工業區以外，一直沒有發展，近期之大埔美及馬稠後等

產業園區開發案，本府認為其產業進駐及控管策略可做為本

案之參考，依大埔美案之做法，為確保讓有實際產業需求之

廠商進駐並避免閒置，本府會審查廠商資格及營運計畫書，

並簽訂合約承諾於土地登記謄本所有權部辦理預告登記，並

註記應於進駐後一定年限內興工營運並取得工廠登記，否則

得原價無息買回，以防止廠商屯地炒作，於大埔美案亦已有

實際買回之案例，故本案擬參照其相關做法辦理。 

◎經濟部工業局 

一、有關產業用地政策革新方案中 20%出租比率的部分，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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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則性規定，個案部分還是尊重縣府財務詴算及評估結

果，本局針對新申請產業園區開發案，皆會就其產業用

地需求、土地清查方式及後續管控等整體審核通過，才

會送件至相關用地變更審議單位，又本案需求既經確認，

針對廠商進駐部分，以條件限制進駐廠商設廠時程等做

法，已經能有效控管廠商如期建廠。至於後續土地管理

部分，本部已著手修正相關法規並送行政院召開會議，

未來法令通過後，針對已經出售後產業用地之閒置情形，

縣府與工業局可針對閒置部分予以公告，如於一定時間

仍無進行使用，可以強制買回。 

二、有關觀光工廠部分，應是先申請到工廠登記廠後，才能

申請設置觀光工廠，並提出相關土地使用及交通運輸計

畫報縣市政府審查。 

◎作業單位（綜合計畫組朱科長偉廷） 

有關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規定基地聯絡道路

應至少有獨立 2 條通往聯外道路部分，針對類似本案基地某

側邊緣緊鄰單一聯絡道路之案例，如有設置 2 處以上出入口，

聯絡道路並於各方向皆有與區外連接者，於審議實務上皆視

為有 2 條聯絡道路，惟本案基地內僅有一條內部道路，以Ｕ

字型連接 2 處出入口，一旦該區內道路發生事故，將可能造

成通往出入口之動線遭阻斷情形，故請申請人評估改變區內

道路設計之可行性，儘量避免僅以單一道路串連整個園區。 

◎委員 2 

一、本案基地之高度由西北向東南漸減，但坡向卻為 280 度

~300 度，兩者似有矛盾，亦將影響排水方向之說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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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釐清。 

二、開發計畫書之第 2-10 頁「三、工程地質分析與評估」

與第 2-14 頁「四、工程地質分析與評估」兩標題相同，

內容不同，在呈現何等主題？請檢視。 

三、本計畫區屬地層下陷區，且潛在土壤液化潛勢高，廠房

具不均勻沉陷之威脅，故其基礎改善之投資不少，廠商

是否確實了解成本效益及潛在災害之可能性？ 

四、計畫書第 2-22 頁謂本基地位於縣管區域排水－過路子

排水集水區內，似與附件八嘉義縣政府 103 年 11 月 18

日府水管字第 1030215216 號函所載不一致，請釐清。 

五、本基地屬水患頻繁地區，雖謂治理後 98 年至 102 年之

暴雨均無淹水災情，惟該等暴雨是否達 50 年頻率之設

計標準，宜說明。另本計畫建廠是否容許超過此等降雨

標準之淹水，亦請補充。 

六、計畫書第 3-28 頁謂本基地規劃 2.69 公頃之緩衝綠帶及

隔離設施，但表 3.3-1 該二項用地面積總和為 2.0316 公

頃，何以不一致？何以又以表 3.3-2 將隔離設施分 4 項

用地羅列？產業用地或管理中心之空地似不宜作為隔

離設施，請斟酌。 

七、表 3.3-5 之透水率高估，宜再檢討水泥舖面之面積。 

八、基地地下水位為地表下 0.45~2.36 公尺，滯洪池深度則

達 3 公尺，如何有足夠之滯洪空間？宜再檢討。 

◎委員 3 

一、工業區開發之許可與否，滯洪池之規劃設計係佔非常重

要之因素，建議申請人應再詳細檢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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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簡報第 45 頁有關本案觀光工廠引進人口，請申請人釐

清部分似未釐清，又觀光人潮會不會有快速衰退情形，

請一併考量。 

◎委員 4 

一、本案地下水水位高於滯洪池深度之問題，如申請人擬於

滯洪池下方施作不透水層，將影響基地透水率，申請人

應再整體檢討。 

二、為特定產業且進駐廠商已確定而設置之工業區，應考量

各別廠商之性質差異，而自始即將之配置在園區內適當

區位，才能發揮生產效率及群聚效應，例如水產加工食

品業或物流業，二者於園區中適當區位就不盡相同，未

來更會影響招商，故Ｕ形道路是否合適，包括滯洪池問

題在內，整個園區之佈局及區內道路劃設皆有再討論空

間。 

三、土地登記謄本標示部登記為「限做生產事業用地使用」

並無法律拘束力，於所有權部以預告登記方式應即已

足。 

四、本案計畫區屬嚴重地層下陷區，惟申請人說明比較侷限

於基地本身，較少與區外條件相比較，應再加強論述，

說明計畫區雖位於嚴重地層下陷區，惟有其他特殊條件

或改良，而擇定此處開發，應再進一步論述。 

五、限制登記之類型中，幾乎都是囑託登記，唯一例外就是

預告登記，預告登記可以透過契約方式為之。 

◎委員 5 

一、本案應可與嘉義縣政府擬發展之海洋經濟結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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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既然欲發展觀光工廠，建議園區設計仍應加入美學要素，

如果未來將調整園區道路配置，是否可一併檢討考量？ 

三、有關綠能推動部分，申請人說明將規範廠商提出建築計

畫、節水節能計畫等，經產業園區土地或建築物租售及

價格審定小組審定通過後始核准申購，顯示嘉義縣政府

有能力控管其後續發展，故請補充是否有推估之目標

值？ 

四、應考量未來產業結構改變後，原進駐廠商之退場及新廠

商之進場遞補機制，以求產業園區之永續發展，以避免

未來將產業園區變更為住宅區、商業區等，又另覓區位

設置產業園區之不合理行為。 

五、本案設立觀光工廠之立意係良好，而經申請人說明縣道

163 號既然已確定能徵收拓寬，本案設立觀光工廠所增

加之交通旅次等應可紓解，故觀光工廠之設置應予鼓

勵。 

六、能源局所說本案南側將有約 20 公頃之太陽光電專區，

其進出動線將受本案影響，故有關二園區交通動線問題，

建議經濟部能源局與嘉義縣政府能於 11 月 8 日會議中

先行整合相關意見，達成共識再送區委會討論。又如果

要以防汛道路做為本案緊急聯絡道路，尚可接受，惟如

欲做為主要聯絡道路恐有不妥。 

◎嘉義縣政府 

本園區以發展水產精品加值產業為主，觀光工廠並非主

要目標。次就交通系統而言，區內Ｕ字形道路寬度 15 公尺，

足供消防車迴轉，故於安全上考量應無問題；另綠能部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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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府會於招商時大力宣導，並於鄰近之新塭滯洪池設置太陽

光電發電基地，未來每年可供應 25MGW 發電量，其餘公有

鹽地部分，也將用以配合能源局發展太陽光電計畫。 

◎作業單位（綜合計畫組朱科長偉廷） 

一、簡報第 31 頁說明園區應維持基地內土方帄衡，不得另

行取土填築，惟第 51 頁又將採取土方並已取得相關主

管機關之同意文件，請申請人確認實際情形為何。 

二、簡報第 48 頁，請補充土地使用計畫圖，以明確輸電塔

之出入功能及動線。 

三、簡報第 50 頁問題（九），係針對尚未依法劃設為保護區，

經調查後有值得保護之相關地區或範圍予以檢核，而非

指已劃為保護區或環境敏感地區，仍請申請人應補充實

地調查之結果。 

◎經濟部水利署 

一、申請人確係依據自本署取得之相關資料，說明自 100 年

至 103 年布袋鎮無地層下陷情形，104 年則因旱災造成

地下水位下降，惟其區位與本計畫區尚有距離。 

二、查經濟部為辦理行政院核定之「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

動計畫」，於 94 年 12 月 15 日劃設公告「嚴重地層下陷

地區」，實際上就公告區域未規範限制人民權利或科以

義務事項，可視為公告一個現象區域；復查「水利法」

就該區域之土地利用及限制亦未有相關規定，惟相關目

的事業主管機關有援引該區域於業管法令進行規範，故

有關案址土地開發利用及限制，則應視相關目的事業法

令規定，先予敘明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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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再查案址亦位於經濟部依「水利法」公告劃設之「地下

水管制區」，按「地下水管制辦法」相關規定，本開發

案不得鑿井抽用地下水作為興建及營運用水，而本案依

計畫書所列營運用水為自來水並未規劃抽用地下水，對

於防治地層下陷具有正面意義。   

四、另經濟部地層下陷防治推動委員會第 18 次會議委員檢

視意見，屬於提醒注意性質，敬請卓參；另嘉義縣政府

於第 19 次會議報告委員檢視意見採納情形，業經該次

委員會議備查在案，後續將由嘉義縣政府地層下陷防治

工作小組自行控管，隨時監控並檢討防治作為，一併供

參。  

五、本案用水計畫已核定，請開發單位確依用水計畫內容，

合法使用水源，節約用水等相關承諾事項進行開發，並

配合定期用水量申報作業，以利嘉義地區用水管控。 

◎經濟部能源局 

申請人說明 105 年 10 月 5 日召開之本局拜會嘉義縣政

府研商嘉義縣公有鹽業用地變更為太陽光電設施專區會議，

本局在該會中表示將呈報行政院修正計畫範圍，惟上開事項

實際上尚未定案，目前本局委託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辦理之

開發計畫中亦尚未將此範圍剔除，故於 11 月 8 日將由本局

局長與嘉義縣縣長召開會議予以確認。另依太陽光電 2年推

動計畫，本案基地南側亦規劃約 20 公頃之太陽光電專區，

惟依本案目前規劃內容，將導致該專區無聯絡道路可供連接

聯外道路，亦會於上開會議中一併討論。 

◎作業單位（綜合計畫組林副組長世民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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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有關基地應有二條獨立聯絡道路部分，請申請人應先依

規定檢討之。 

二、地層下陷部分，請申請人依全國區域計畫及嘉義縣區域

計畫（草案）之指導原則檢討補充。 

三、有關預告登記部分，嘉義縣或全國是否有實際案例？如

有，應提出做為輔助性說明，又預告登記因為涉及限制

人民財產處分，前經本部地政司曾表示應以法律訂之，

故應請地政司確認其嘉義縣政府相關做法之適法性如

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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